2023年桂城堤围冬修工程

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2023年桂城堤围冬修工程已由相关部门批准建设，招标人为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水利排灌养护站，建设资金来自财政资金。
本项目2023年桂城堤围冬修工程的招标范围、招标方式、招标组织形式已由相关部门核准，已具备招标条件，现邀请你单位参加投标。

2.工程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建设地点：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
2.2 项目建设规模：为了实现2024年度安全度汛,发挥水利设施应有功能和最大效益，现拟对损坏的水工设施及存在安全隐患的部位进行修复、加固。主要项目有:1.佛山大堤抛石护岸；2.三山围北线灌浆；3.禾仰水闸堤段改造；4.麻洪水闸管理楼重建；5.瓜步水闸改造。

2.3 计划工期：190个日历天内完工，工期始计时间以监理单位签发的开工令为准，工期不因雨天、假期、汛期等因素而延长。
2.4 招标控制价（最高投标限价）：3,098,180.64（元）
2.5 本招标工程共分 1 个标段，各标段招标内容、规模和招标控制价（最高投标限价）：
2.5.1 招标内容及规模：本工程为2023年桂城堤围冬修工程，主要内容为：1）三山围北线禾仰水闸K5+126～K5+356堤段及上堤路，，铺设C30砼路面；2）三山围南线0+000~2+085段灌浆，灌浆堤围长度2085m，三山围北线粤桂油库4+060~5+706段灌浆，灌浆堤围长度1646m；3）佛山大堤3+600～4+150段抛石护岸，抛石河岸长度550m；4）瓜步电排站管理楼拆除第二层，室内外重新装修；麻洪水闸拆除旧管理楼，原址重建二层管理楼；5）瓜步水闸拆除旧木掩门，新建水闸，新闸闸室为两孔箱涵式结构，每孔净宽1.575m，净高2.6m，采用钢结构双掩门启闭。具体详见工程量清单。
2.5.2 招标控制价（最高投标限价）：3,098,180.64（元）
2.6 承包方式：包工、包料、包工期、包安全、包文明施工，综合单价包干。

2.7 工程质量要求：执行国家、省或行业现行的工程建设质量验收标准及规范，须达到《水利水电建设工程验收规程（SL 223—2008）》及《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质量检验与评定规程》（SL176-2007），验收质量等级标准：合格。
2.8 安全文明施工要求:符合国家、省、市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管理相关规定。
3.资格审查方式

本工程采用“资格后审”的方式确定合格投标人。  
4.投标人资格要求

投标人应具备承担本工程施工的资质条件、能力和信誉，具体要求如下：

4.1 法人资格

投标人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依法取得营业执照，营业执照处于有效期。
4.2 对投标人企业的资质要求

4.2.1 投标人须具有承接本工程所需的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 三 级或以上资质。

4.2.2 本工程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3 投标人须持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4.4 投标人是2022-2024年度桂城街道小额建设工程企业推荐名单-水利水电工程的企业。

4.5 投标人应有良好信誉，必须通过佛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化综合平台和佛山市水利工程建设管理系统办理信用信息登记备案。
4.5.1 凡是参与佛山市水利工程招投标活动的水利建设市场主体均应按照省水利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水利厅关于水利建设市场信用的管理办法〉的通知》（粤水规范字〔2019〕1号）及《佛山市水利局 佛山市发展和改革局 佛山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关于印发《佛山市水利建设市场信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要求在省水利厅水利建设市场信用信息平台录入信用信息和在佛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化综合平台、佛山市水利工程建设管理系统办理信用信息登记备案。
4.5.2 凡在佛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化综合平台、佛山市水利局工程建设领域项目信息公开共享专栏、广东省水利厅门户网站公布禁止参加市内或省内水利工程建设投标期限内的单位（企业）不得参加佛山市水利工程的投标。
4.5.3 投标人须按照《佛山市发展和改革局等六部门关于规范招投标市场秩序、遏制弄虚作假等违规行为的意见》的要求签署《诚信投标承诺书》，由法定代表人签字并盖单位公章。

4.6 对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的要求

4.6.1 对拟派项目负责人的资格要求：须具备注册于投标人本单位的水利水电工程专业 二 级（或以上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并持有有效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机构颁发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证）》（投标人可提供所在省份水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机构颁发的电子证照打印件）。
4.6.2 投标人拟派驻项目负责人必须在佛山市水利工程建设管理系统登记备案的人员中选取。省外进粤企业，拟派驻项目负责人还必须在省水利厅办理了信用信息录入手续，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4.6.3 对于招标预算价大于或等于100万的水利工程，拟派项目负责人不得在其他在建水利项目中担任项目负责人（备注：在建水利项目是指在开标之日前主体工程尚未通过单位验收的中标价大于或等于100万的水利工程项目）。
4.6.4 需提供投标人近半年（扣除发布招标公告当月往前顺推6个月），为拟派项目负责人缴纳社保资金的有效的社保证明材料。以投标人（或其分支机构）所属当地社保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原件的扫描件为准。

4.6.5 拟派项目负责人如有参与其他工程投标的情况，必须在投标文件中说明。投标人应慎重考虑选派一名项目负责人参加多个工程项目的投标竞争，如拟派项目负责人在两个及以上工程项目均中标的，只能按照不同工程项目中标通知书发出的时间先后，担任本企业最先中标项目的投标项目负责人。后确定该企业为中标人的工程项目的招标人将取消其中标资格。投标人隐瞒中标项目获取中标的，按弄虚作假骗取中标查处。
4.7 对拟派专职安全员的要求

4.7.1 专职安全人员 1 名，须具有有效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机构颁发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C证）》（投标人可提供所在省份水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机构颁发的电子证照打印件。），且为投标单位在职人员。需提供投标人近半年（扣除发布招标公告当月往前顺推6个月）为拟派专职安全人员缴纳社保资金的有效的社保证明材料。以投标人（或其分支机构）所属当地社保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原件的扫描件为准。投标人拟派驻本工程项目专职安全人员必须在佛山市水利工程建设管理系统登记备案的人员中选取。省外进粤企业，拟派驻本工程项目专职安全人员还必须在省水利厅办理了信用信息录入手续，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4.8 对投标人企业的信誉要求

4.8.1 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此处所指的“冻结”，是指被“冻结”的财产影响到投标人或潜在投标人的履约能力。其中财产被全部冻结的，应当不具备投标资格；财产被部分冻结但不影响投标人对本项目履约能力的，具备投标资格）。

4.8.2 没有受到取消投标资格的行政处罚。（此处所指的“处罚”，是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作出的有关取消投标资格的行政处罚，且该行政处罚信息已按照行政执法公示制度公开，除此之外，其他以通知、通报等形式或依据规范性文件对投标人投标资格作出的限制，不属于此处所指的“处罚”范畴）。

4.8.3 在最近三年内没有骗取中标和严重违约及重大工程质量问题或重大安全生产事故。（此处“骗取中标”是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所认定的违法行为；“严重违约及重大工程质量问题或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则以司法、仲裁机构等出具的生效文件予以认定，其中的“重大”工程质量问题或“重大”安全生产事故，是指生效文件认定的“重大”事故等级达到《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标准；“最近三年”是指该项目投标邀请书发出之日起往前顺推三年，以《行政处罚决定书》或司法、仲裁机构等出具的生效文件的落款时间为准）。

4.8.4 根据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启用执行联动机制决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的要求，投标人若为名单上的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项目投标。

4.8.5 根据《佛山市发展和改革局等8部门关于在公共资源交易事项中进行信用信息查询和实施联合奖惩的通知》（佛发改信用〔2019〕1号），对被佛山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列入失信名单的投标人，不得参加投标。

4.8.6 根据《佛山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等10部门关于深化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制度改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 》（佛政数〔2022〕14号），尚处于限制参与佛山市工程建设项目投标期内的潜在投标人，不得参加投标。

5.招标文件、图纸等资料的获取

5.1 获取方式：网上获取。

5.2 获取招标文件的时间： 2023 年 11 月 6 日至 2023 年 11 月 9 日（工作日09：00-17:30，节假日除外）。

5.3 招标文件费用：本项目不收取招标文件费。

5.4 投标人获取招标文件时需提供以下资料并加盖公章：

投标人将以下相关资料的扫描件作为邮件附件，按规定邮件主题格式发送至指定邮箱，待招标代理机构确认投标人信息后进行招标文件的获取。

（1）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2）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含法人二代身份证复印件）；

（3）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含授权代理人的二代身份证复印件）；

5.4 获取招标文件的邮件主题格式“2023年桂城堤围冬修工程获取招标文件资料”

5.5 获取招标文件的指定邮箱：hongdian2022@163.com

5.7 为确保投标人是否获取成功，请投标人在发出邮件后致电购买文件联系人以确认购买招标文件情况。

5.8 联系方式：刘工  联系电话：0757-89961798。
6.投标保证金


6.1 本工程不要求投标人提交投标保证金。

7.投标文件的递交

7.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

7.1.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 2023 年 11 月 14 日 15 时 00 分。

7.1.2 开标时间： 2023 年 11 月 14 日 15 时 00 分。

7.1.3 递交投标文件起止时间与开标时间是否有变化，请密切留意澄清（答疑）、补充、

修改等文件中的相关信息。

7.2 投标文件递交地址：投标人应于投标截止时间前将投标文件密封送达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公共资源交易所指定开标室（地址：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南港路8号行政服务中心大楼五楼）。

8.其他

8.1 本次招标投标截止时间止递交有效投标文件的投标人或通过资格审查的合格投标人不足 3 个时，招标人将依法重新组织招标。
8.2 本次招标采用的评定标办法是 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 。

8.3 招标人的澄清（答疑）、补充、修改等文件一律通过传真或邮件形式发布。各投标人应随时关注投标项目信息，否则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投标人自负。

9.联系方式

	招 标 人：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水利排灌养护站                  
	
	招标代理：广东南海鸿电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佛山市南海区平洲三洲水闸                                                         
	
	地    址：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夏南路61号创越时代文化创意园4号楼1402室                 

	邮    编：528000                    
	
	邮    编：528000                    

	联 系 人：黎先生                    
	
	联 系 人：刘工                      

	电    话：0757-86766572                    
	
	电    话：0757-89961798               

	传    真：   /                      
	
	传    真：   /                      


 2023  11 月 6 日
